“三同时”落实情况自查报告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平南县合众混凝土有限公司项目位于平南县平南街道罗合社区岩塘屯（23°31'02.15"N，110°26'05.45"E）。项目总占地面积为23530.75平方米，本项目年生产280天，年产总量50万m³的商品混凝土。主要生产设施有钢结构水泥和粉煤灰仓库；辅助设施有洗车场、地磅房、骨料场等。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2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4%。

本项目建设单位原为广西中信建江混凝土有限公司，中信建江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于2019年12月业主由广西中信建江建江混凝土有限公司变更为平南县合众混凝土有限公司，项目建设规模及建设地点均未发生改变，由于原业主未进行过竣工验收，我公司收购该项目后，重新对项目环保措施进行完善后，于2020年9月重新投入运营，并满足验收条件。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682号令）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公告2018年第9号）的要求，我公司对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和环境管理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编制了《平南县合众混凝土有限公司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

二、污染物防治措施“三同时”执行情况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有废水、废气、噪声、固废，按照环境保护达标排放的原则，我厂采取了针对性的污染治理措施，保证固体废物的贮存、处理、处置等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相关标准。污染物防治措施“三同时”执行情况详见表1。

表1 项目环保设施环评、实际建设情况一览表

	类别
	环评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废水
	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原则，设计和建设厂区排水管网，生产区、原料进出道路和堆场应进行水泥硬化和配套建设集水沟，地面冲洗污水和初期雨污水应收集进行处理达标排放。项目生产废水和洗车污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全部回用，不得外排。生活污水三级化粪池处理。
	已落实。厂区已进行水泥硬化。沉淀废水已全部回用。生活污水三级化粪池处理。雨水经集水沟收集。项目生产废水和洗车污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全部回用，不得外排。

	废气
	加强对运输车的管理，生产原料需密闭运输和储存，严格控制扬尘和无组织排放粉尘污染。项目原料输送、计量、投料等工序应尽量采用封闭式进行，水泥简库呼吸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
	已落实。项目原料输送、计量、投料等工序已采用封闭式进行。生产原料已闭运输和储存。水泥简库呼吸孔已使用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已严格控制扬尘和无组织排放粉尘污染。

	噪声
	严格控制生产时间，禁止在昼间(12: 00至14: 00，夜间22: 00至次日6: 00) 开工生产，对各种生产机械设备应采取隔音消声和减震降噪等有效措施，确保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CB12348-2008) 2类标准。
	已落实。项目已严格控制生产时间，各生产设备已采取隔音消声和减震降噪等有效措施。

	固废
	产生的固体废物全部回用，不得向外倾倒。生活垃圾定点堆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集中无害化处置，不得外排。
	已落实。产生的固体废物全部回用，不得向外倾倒。生活垃圾定点堆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集中无害化处置，不得外排。


我厂在环境保护工作方面，加强内部管理，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的各项排放指标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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